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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和浩特市创业扶持相关政策

1.创业培训补贴。对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

（含创业意识（GYB）、创办企业（SYB）、网络创业培训），

培训后取得培训合格证书，给予一定的创业培训补贴。其中，

创业意识（GYB）500 元/人、创办企业（SYB）1200 元/人、网

络创业培训 1600 元/人。通过参加创办企业（SYB）和网络创

业培训，成功创业且稳定经营 6 个月及以上的人员，补贴标准

上浮 40%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2.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

个体经营，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

营 1 年以上的离校 2 年内高校毕业生，按照每户 10000 元的标

准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。对带动就业 3 人以上并为其缴纳社会

保险一年以上的，再给予 2 万元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，对

正常运营 3 年以上且带动就业人数未减少的，再给予 2 万元的

创业补贴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3.创业担保贷款。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，可申请最高不超

过 3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。对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小微企业可

申请最高 4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。对 10 万元以下贷款、获得

市级以上荣誉称号以及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信用良好的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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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创业者，原则上取消反担保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4.支持优质创业项目落地。对在“创青春”“互联网+”

“挑战杯”“中国创翼”“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”等

全国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金、银、铜奖（或相当于前三

等奖项）的创新创业项目落地我市，经评估最高给予 50 万元

项目资助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5.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。对招用毕业年度和

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

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，给予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和

失业保险三项社会保险补贴，补贴标准按其为高校毕业生实际

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给予补贴，不

包括个人缴纳部分，补贴期限最长 1 年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6.中小微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 2000 元奖励。中小微企业

招聘应届及毕业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对依法签订一年以

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，每新招聘 1 人给予企业 2000

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7.“六大产业集群”企业新引进高校人才一次性奖励。“六

大产业集群”企业新引进的人才，对与企业依法签订 5 年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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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，工作 1 年后给予博士研

究生 5 万元、硕士研究生 2 万元的一次性人才奖励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8.一次性扩岗补助。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

高校毕业生、16-24 岁登记失业青年，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

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3 个月以上的企业（审核时处于正常参保缴

费状态），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 1500 元/人。

（牵头单位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
